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1708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0 年 09 月 29 日

案由摘要：有關補償事務事件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0年度判字第 1708號

上  訴  人  臨海加油站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慶惠（清算人）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胡志強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補償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9年 12月

21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9年度訴更一字第 17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下稱國工局）為

    辦理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臺中環線清水神岡段（清水鎮）

    工程，需用上訴人所有坐落臺中縣清水鎮（現改制為臺中市

    清水區）三塊厝段○○小段 336地號土地及其地上物，報經

    內政部以民國（下同）88年 1月 18日台（88）內地字第 87142

    23號函核准徵收土地及一併徵收地上物。土地部分，被上訴

    人以 88年 2月 1日府地權字第 30766號公告徵收，公告期間自

    88年 2月 2日起至 88年 3月 4日止。地上物部分，被上訴人以 88

    年 3月 16日府地權字第 81840號公告（下稱 88年 3月 16日公告

    ）徵收，公告期間自 88年 3月 17日起至 88年 4月 16日止。嗣上

    訴人對於建築改良物部分認有短估、漏估情事請求複估。被

    上訴人審核複估結果後，復於 89年 4月 14日以府地權字第 102

    198號公告徵收（下稱 89年 4月 14日公告），公告期間自 89年

    4月 15日起至 89年 5月 15日止。上訴人所有土地及地上物之徵

    收補償均已發放完畢，兩造並無爭執；惟上訴人之建築改良

    物停工營業損失補償，被上訴人依行為時臺中縣辦理公共工

    程拆除建築改良物補償辦法（88年 6月 10日修正為「臺中縣



    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下稱拆除建

    築改良物補償辦法）第 13條及第 37條規定查估辦理補償，核

    定其停工營業損失為新臺幣（下同）185,995元；嗣經複估

    結果，核定其停工營業損失為 689,360元，被上訴人乃以 93

    年 2月 19日府地權字第 0930039924號函知上訴人，停工營業

    損失經複估為 689,360元，原核定停工營業損失補償 185,995

    元，應補 503,365元，並由上訴人於 93年 2月 23日具領。上訴

    人仍不服，提起訴願，案經內政部訴願決定以被上訴人未依

    內政部 89年 2月 10日台內地字第 8968329號函釋（下稱 89年 2

    月 10日函釋）意旨，俟建築改良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

    下稱營業損失補償基準）函頒實施後，再依規定辦理，而逕

    依拆除建築改良物補償辦法予以查估，其處理程序自有不合

    ，而將上開處分撤銷，命被上訴人另為適法之處分。被上訴

    人經向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沙鹿稽徵所（下稱為沙鹿稽

    徵所）函送上訴人 86年至 88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損益資料，

    計算上訴人停止營業最近 3年之營業淨利加利息收入減利息

    支出之平均數為負數，乃以 95年 9月 29日府地權字第 0950268

    2942號函（下稱原處分）知上訴人：「本案營業損失，不再

    另予補償。」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法院

    以 97年度訴字第 64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

    本院 99年度判字第 676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嗣

    經原審審理結果，以 99年度訴更一字第 17號判決（下稱原判

    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提起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

(一)按 89年 2月 2日公布施行之土地徵收條例第 60條規定所謂「已

    公告徵收但尚未辦竣結案者」，係指已核准徵收而尚未執行

    完畢者而言。本件地上物部分，既經內政部於 88年 1月 18日

    核准徵收，有關地上物徵收之補償應適用土地法第 241、247

    條規定，即土地改良物被徵收時，其應受之補償費，由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之。是系爭地

    上物既在 88年 1月 18日核准徵收且未結案，即應依建築改良

    物拆遷補償辦法第 13條規定發給因拆遷停業所受損失補助。

(二)參照本院 92年度判字第 1072號判決意旨，本件 88年 3月 16日



    公告及 89年 4月 14日公告，屬地上物徵收補償公告，為徵收

    執行之一環，並非徵收之核准；且 89年 4月 14日公告因有關

    地上物之相關補償有短、漏估之誤寫、誤算之顯然錯誤，而

    予更正補償費金額，其餘公告依據、事項並未變動，或載明

    88年 3月 16日徵收公告有何不當，係屬行政處分之更正。上

    訴人認本件應適用土地徵收條例，並進而依營業損失補償基

    準第 3點規定，拒絕補償停業損失，自有不當。

(三)縱認本件地上物徵收公告應以 89年 4月 14日更正公告為準，

    被上訴人亦應依內政部 89年 2月 10日函釋規定辦理。則本件

    當事人雙方既無補償協議存在，被上訴人即應依營業損失補

    償基準之規定，審酌加油站之營業性質辦理補償。而加油站

    是許可行業，成立上及經營上均有特殊性，自應依上開補償

    基準第 8點規定辦理。然被上訴人卻逕依上開補償基準第 3點

    規定，不予補償停業損失，訴願決定予以維持，顯有違誤等

    語，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被上訴人則以：

(一)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條第 2項、第 33條規定及內政部 89年 2月 1

    0日函釋意旨，本件營業損失補償案，若未經協議或協議不

    成時，被上訴人即應依內政部 89年 12月 30日台內地字第 8971

    251號函訂定之營業損失補償基準規定辦理之。依上揭補償

    基準第 3點規定，經被上訴人函請沙鹿稽徵所提供相關資料

    ，分別計算出上訴人 86年至 88年營業淨利加利息收入減利息

    支出之平均數額為負 796,243元，遠小於已辦理補償之金額

    689,360元，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是以被上訴人依訴

    願決定之意旨及上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以原處分核

    定本案營業損失部分不再另予補償，於法自屬有據。

(二)按土地徵收條例第 60條規定，若該條例另有規定時，則應依

    該規定辦理，而非適用徵收時之法律規定。本件有關上訴人

    機器設備遷移及停工損失部分，於徵收公告當時非屬法定徵

    收補償項目，故並未列入公告補償項目內，故徵收時並無法

    律明文規定其補償之標準。嗣被上訴人乃準用拆除建築改良

    物補償辦法第 37條規定，函請國工局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辦

    理鑑估，並經上訴人具領，實已具協議之性質。況該案辦理



    公告期間，土地徵收條例公告實施，該條例第 33條對於合法

    營業損失之計算已明訂補償之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內政部雖於 89年 12月 30日始訂定營業損失補償基準，然依內

    政部 89年 2月 10日函釋意旨，被上訴人依以往營業損失補償

    金發給標準發給補償上訴人，上訴人縱認其有異議而協議不

    成，則被上訴人依上開函釋，於營業損失補償基準函頒實施

    後，再依該規定辦理計算營業損失，並無不合。

(三)被上訴人於徵收公告時，上開補償基準尚未頒布，因此被上

    訴人並無將上訴人列為「營業性質特殊者」作為對象辦理補

    償之情事，又上開補償基準第 6點有關按拆除面積計算補償

    之規定，係指合法營業用建物之營業損失，未能依第 3點至

    第 5點規定計算者，始有適用之餘地。上訴人營業損失之補

    償既得依第 3點為計算，自無第 6點依營業面積計算之問題等

    語，資為抗辯，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以：

(一)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60條「本條例施行前，已公告徵收但尚未

    辦竣結案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依其公告徵收時所依

    據之法律規定，繼續辦理結案。」規定之意旨，自須土地徵

    收於該條例施行前，已公告徵收者，始有該條之適用，而此

    之公告徵收，應係指已合法完成徵收公告而言；又所謂辦竣

    結案，係指徵收補償費依法發放完竣而言。

(二)查本件系爭土地改良物之徵收，原係依土地法之規定，經內

    政部於 88年 1月 18日以台（88）內地字第 8714223號函核准徵

    收，為土地徵收執行機關之被上訴人雖曾於 88年 3月 16日以

    府地權字第 81840號函公告徵收，公告期間自 88年 3月 17日起

    至 88年 4月 16日止。惟因上訴人陳情系爭被徵收建築改良物

    有短估、漏估情形，要求複估，經需用地機關國工局委託蔡

    崇和建築師事務所重新辦理查估，並經被上訴人審核後，另

    以 89年 4月 14日府地權字第 102198號公告，公告期間自 89年 4

    月 15日起至 89年 5月 15日止之事實，為上訴人所主張，亦為

    被上訴人所不爭，並有內政部 88年 1月 18日台（88）內地字

    第 8714223號函及被上訴人 88年 3月 16日、89年 4月 14日公告

    附卷可稽。又被上訴人前揭 89年 4月 14日公告主旨載稱「交



    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辦理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台中

    環線清水神岡段（清水鎮）工程，奉准徵收用地地上物一案

    ，公告週知」；公告之依據則為：「一、台灣省政府 88年 1

    月 19日 88府地二字第 2608號函轉內政部 88年 1月 18日（88）

    內字第 8714223號函辦理。二、土地徵收條例第 18條、土地

    法第 227條暨同法施行法第 55條及都市計畫法第 48條。三、

    本府 88年 2月 1日 88府地權字第 30766號公告。」就其主旨之

    內容及作成公告之依據觀之，均無因前公告內容顯有錯誤，

    而為「更正」之表示，且該公告亦具備公告之完整形式；再

    參以被上訴人所以為此一公告之原因，係因上訴人陳情系爭

    被徵收建築改良物有短估、漏估情形，要求複估，且於被上

    訴人作成此一公告前，亦經國工局重新辦理查估，顯見被上

    訴人已就上訴人主張之查估補償事實，另為實質審查，始作

    成此公告，並於 88年 3月 16日公告上記載「作廢」二字，附

    記「上列地上物（加油站）已由國工局另委外辦理查估並造

    冊送府，經 89年 4月 14日府地權字第 102198號公告補償完竣

    。」（原審法院 97年度訴字第 64號卷第 57頁）是被上訴人 89

    年 4月 14日公告，係撤銷原 88年 3月 16日公告，所另為之新公

    告，與事證相符，應可採取。從而，本件系爭土地改良物之

    徵收公告應認係於土地徵收條例 89年 2月 2日公布施行（同年

    2月 4日生效）後始完成，應無該條例第 60條之適用。上訴人

    主張本件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60條之規定，係指該條例施行前

    ，已核准徵收者而言，及有關地上物徵收之補償應適用土地

    法第 241、247條之規定，即無可採。

(三)次查，土地徵收條例係於 89年 2月 2日公布，該條例第 63條並

    規定自公布日施行，已如上述。是 89年 4月 14日被上訴人公

    告徵收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期滿時，有關上訴人

    所有建築改良物因徵收而致營業停止之損失補償，即應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 33條規定，辦理補償。而內政部於 89年 4月 14

    日系爭土地改良物公告徵收時，雖尚未完成訂頒營業損失補

    償基準，延至同年 12月 30日始訂頒，惟依內政部 89年 2月 10

    日函釋說明規定：「營業損失補償基準尚未經內政部函頒實

    施前，得由需地機關參照以往營業損失補償金發給標準，與



    業者協議補償之；協議不成，則俟營業損失補償基準函頒實

    施後，再依規定辦理。」（同上卷第 79、80頁）本件經被上

    訴人複估其停業損失為 689,360元，上訴人於 93年 2月 23日領

    取，領取後仍不服，復提起訴願，其時內政部已訂頒營業損

    失補償基準，內政部 93年 5月 24日台內訴字第 0930004076號

    訴願決定，以被上訴人未依內政部 89年 2月 10日函釋意旨，

    於協議不成時，應俟營業損失補償基準函頒實施後，再依規

    定辦理，而逕依並未列加油站之查估補償標準之行為時拆除

    建築改良物補償辦法予以查估，被上訴人處理程序自有未合

    為由撤銷被上訴人上開補償處分。被上訴人於訴願決定撤銷

    其 93年 2月 19日之處分後，按訴願機關之指示，改依當時已

    公布之土地徵收條例第 33條及內政部訂頒之營業損失補償基

    準第 3點規定暨內政部 91年 10月 30日台內地字第 0910013536

    號函之規定，依沙鹿稽徵所提供相關資料（原審法院 97年度

    訴字第 64號卷第 93至 102頁），分別計算出上訴人 86年、87

    年、88年營業淨利加利息收入減利息支出之平均數額為負 79

    6,243元，遠小於已辦理補償之金額「689,360元」，爰依訴

    願法第 81條第 1項但書規定：「但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

    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以 95年 9月 29日府地

    權字第 09502682942號函重為處分，通知上訴人本案營業損

    失部分不再另予補償，並無不合。至該函內誤載兩造已具協

    議性質，並不影響該處分之效力。

(四)又上訴人為登記有案之公司，其合法營業用建物全部拆除致

    停止營業時，其損失補償已得依營業損失補償基準第 3點規

    定計算出應補償之數額補償之，而上訴人加油站之設立雖是

    許可行業，但並非依法令規定無從計算出補償數額之營業性

    質特殊者，故即無依上開補償基準第 6點或第 8點規定予以補

    償之餘地，至於先前被上訴人依行為時拆除建築改良物補償

    辦法第 13條規定計算予以補償，係因當時尚無營業損失補償

    基準之規定，而由需地機關參照以往營業損失補償金發給標

    準予以計算補償，然該補償既經內政部 93年 5月 24日台內訴

    字第 0930004076號訴願決定予以撤銷，命被上訴人重為處分

    。被上訴人乃按當時已訂頒補償基準之規定計算出上訴人 86



    年、87年、88年營業淨利加利息收入減利息支出之平均數額

    為負 796,243元，而不再予補償。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

    補償基準第 3點之規定計算補償數額，有違法令規定，亦無

    足取。而上訴人提出之原審法院 99年度訴更一字第 13號判決

    ，與本件不盡相同，尚難援引適用。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重為之處分，核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

    維持，亦無不合，上訴人起訴論旨請求撤銷，為無理由等由

    ，乃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敘明兩造其餘之主張和舉證

    ，與本件判決之結果無影響，毋庸逐一論述。

五、本院查：

(一)按「（第 1項）為實施土地徵收，促進土地利用，增進公共

    利益，保障私人財產，特制定本條例。（第 2項）土地徵收

    ，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3項）其他法律有關徵收程序、徵收補償標準與本條

    例牴觸者，優先適用本條例。」、「本條例施行前，已公告

    徵收但尚未辦竣結案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依其公告

    徵收時所依據之法律規定，繼續辦理結案。」為土地徵收條

    例第 1條、第 60條定有明文。土地徵收包括核准與執行兩部

    分，各由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任之。土地法及土地徵收條例

    各有關於徵收之核准與執行之規定，於土地徵收條例公布施

    行後，應依該條例之規定，該條例未規定者，始適用土地法

    之規定。如此適用法律之規定，就尚未核准徵收之案件，固

    無問題，就已經核准徵收而尚未執行完畢之案件，究應適用

    核准徵收時適用之土地法繼續辦理，或應改依土地徵收條例

    繼續辦理，即生困擾。為免發生法律適用之困擾，土地徵收

    條例第 60條乃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公告徵收但尚未辦

    竣結案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依其公告徵收時所依據

    之法律規定，繼續辦理結案。」資為法律適用之依據。又土

    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

    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規定此項徵收及其程序

    之法律必須符合必要性原則，並應於相當期間內給予合理之

    補償（司法院釋字第 425號解釋意旨參照）。是上揭土地徵

    收條例第 60條所指之「法律規定」，基於法律保留原則，自



    係指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所規定者而言。

(二)次按土地法第 5編第 3章（第 236條至第 247條）有關徵收補償

    之規定中，並無所謂補償營業損失之項目，故營業損失並非

    法律所定補償範圍；倘行政機關為順利執行徵收而取得用地

    ，自行斟酌財力狀況及實際情形，於法律所定之補償以外，

    以行政命令加給營業損失之補償者，核屬行政上之補償之性

    質。又為使因徵收而致營業損失之補償法制化，89年 2月 2日

    公布施行之土地徵收條例第 33條明文規定：「（第 1項）建

    築改良物原供合法營業之用，因徵收而致營業停止或營業規

    模縮小之損失，應給予補償。（第 2項）為前項補償基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內政部基於上揭法律授權遂於 89年

    12月 30日訂頒「建築改良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資為

    執行補償之依據。

(三)系爭土地改良物之徵收，原係依土地法之規定，經內政部於

    88年 1月 18日以台（88）內地字第 8714223號函核准徵收，為

    土地徵收執行機關之被上訴人於 88年 3月 16日以府地權字第 8

    1840號函公告徵收，公告期間自 88年 3月 17日起至 88年 4月 16

    日止；又上訴人之土地建築改良物因徵收停工之營業損失補

    償，於 88年 3月 16日徵收公告當時非屬法律明定徵收補償項

    目，並無法律明文規定其補償之標準，未列入公告補償項目

    內，被上訴人乃依其訂頒之拆除建築改良物補償辦法第 13條

    及第 37條規定查估辦理補償，核定其停工營業損失為 185,99

    5元；嗣經複估結果，核定其停工營業損失為 689,360元，被

    上訴人乃以 93年 2月 19日府地權字第 0930039924號函知上訴

    人，停工營業損失經複估為 689,360元，原核定停工營業損

    失補償 185,995元，應補 503,365元，並由上訴人於 93年 2月 2

    3日具領。上訴人仍不服，提起訴願，案經內政部 93年 5月 24

    日訴願決定以被上訴人未依內政部 89年 2月 10日函釋意旨，

    俟營業損失補償基準函頒實施後，再依規定辦理，而逕依拆

    除建築改良物補償辦法予以查估，其處理程序自有不合，而

    將上開處分撤銷，命被上訴人另為適法之處分。被上訴人經

    向沙鹿稽徵所調取上訴人 86年至 88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損益

    資料，計算上訴人停止營業最近 3年之營業淨利加利息收入



    減利息支出之平均數為負數，乃以原處分即 95年 9月 29日府

    地權字第 09502682942號函知上訴人：「本案營業損失，不

    再另予補償。」等情，為原審依法認定之事實。依上說明，

    系爭營業損失之補償，並非法律所定之補償項目，而係政策

    性之給付，是 89年 2月 2日土地徵收條例公布施行後，縱被上

    訴人於 89年 4月 14日再次為徵收公告，有關營業損失之補償

    ，亦無前揭土地徵收條例第 60條規定之適用。

(四)再按「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行政程

    序法第 4條定有明文，此即依法行政原則，為行政機關一切

    行政行為必須遵守之原則。又凡其他法律有關徵收程序、徵

    收補償標準與土地徵收條例牴觸者，優先適用土地徵收條例

    之規定，此為前揭土地徵收條例第 1條第 3項明定。舉重明輕

    ，位階在法律之下之行政命令，倘與土地徵收條例牴觸，自

    無適用之理。上訴人系爭建築改良物停工營業損失補償，被

    上訴人依照內政部 93年 5月 24日訴願決定（參原審卷第 15頁

    ）撤銷意旨，經向沙鹿稽徵所調取上訴人 86年至 88年之營利

    事業所得稅損益資料，計算上訴人停止營業最近 3年之營業

    淨利加利息收入減利息支出之平均數為負數，遂以原處分函

    知上訴人：「本案營業損失，不再另予補償。」查原處分於

    95年 9月 29日作成時，土地徵收條例已公布施行，該條例第

    33條已明文規定建築改良物原供合法營業之用，因徵收而致

    營業停止或營業規模縮小之損失，應給予補償；且補償基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內政部亦據法律授權訂頒「建築改

    良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斯時，就系爭營業損失之補

    償，既有法律明定其補償依據，並由主管機關內政部訂頒補

    償基準，則基於依法行政原則，被上訴人前就此所訂頒之單

    行法規「拆除建築改良物補償辦法或自治條例」，於 95年 9

    月 29日原處分作成時自無再予適用之餘地。從而，被上訴人

    遵照內政部前述訴願決定撤銷意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 33

    條及內政部 89年 12月 30日台內地字第 8971251號函訂定之「

    營業損失補償基準」第 3點「合法營業用建物全部拆除致停

    止營業時，其損失補償以該事業最近三年向稅捐稽徵機關申

    報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上營業淨利加利息收入減利



    息支出之平均數計算補償之。」規定，經向沙鹿稽徵所調取

    相關資料，分別計算出上訴人 86年至 88年營業淨利加利息收

    入減利息支出之平均數額為負 796,243元，遠小於已辦理補

    償之金額 689,360元，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以原處分

    核定本案營業損失部分不再另予補償，於法自屬有據。上訴

    人主張本件地上物部分，既經內政部於 88年 1月 18日核准徵

    收，有關地上物徵收之補償應適用土地法第 241、247條規定

    ，即土地改良物被徵收時，其應受之補償費，由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地政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之，系爭地上物既在

    88年 1月 18日核准徵收且未結案，應依拆除建築改良物補償

    辦法第 13條規定發給因拆遷停業所受損失補助，原判決適用

    法規顯有違誤云云，即非可採。原判決就原處分適用之法律

    及土地徵收條例第 60條之解釋，未以上開論點切入，雖有未

    洽，惟尚不影響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應受駁回之結果，仍應

    予維持。

(五)上訴意旨另謂：縱認本件應適用土地徵收條例，惟所謂營業

    性質特殊者，在於該營業設立之初必須投入巨額資金購買設

    備，爾後逐年攤還成本始有盈餘，亦即營業初期並無營業淨

    利可言，上訴人加油站於 85年 6月 18日始設立登記，86年至 8

    8年營業淨利為負數本屬當然，原判決未審酌加油站為營業

    性質特殊，概以上訴人係登記有案之公司，可依營業淨利計

    算補償數額，而排除營業損失補償基準第 8點查估補償之適

    用，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查前揭「營業損失補償

    基準」第 8點固規定：「營業性質特殊者，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得依當地之情形核實查估，辦理補償。其在查估之認

    定上有困難或爭議時，得委託具有公信力之專業機構查估，

    並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核認定之，委託查估之費用由

    需用土地人負擔。」惟營業損失之補償應客觀合理公平，參

    諸營業損失之認定與其營業使用之面積間並無必然關係，而

    與該事業之營業淨利有直接之關係。故內政部於土地徵收條

    例施行後，依法律授權所訂頒之「營業損失補償基準」第 3

    點，即不以營業面積多少核算營業損失，而以較客觀合理且

    具直接關連之營業淨利計算營業損失，自較能貼近實際。至



    部分營業性質特殊如小額、零散之營業人，依法不須申報或

    採查定稅額者，無法依第 3點計算其營業損失，則依第 8點規

    定核實查估其營業損失。原判決就上訴人為登記有案之公司

    ，其合法營業用建物全部拆除致停止營業時，其損失補償已

    得依營業損失補償基準第 3點規定計算出應補償之數額補償

    之，而上訴人加油站之設立雖是許可行業，但並非依法令規

    定無從計算出補償數額之營業性質特殊者，即無依上開補償

    基準第 6點或第 8點規定予以補償之餘地，被上訴人作成原處

    分時，按當時已訂頒補償基準之規定計算出上訴人 86年、87

    年、88年營業淨利加利息收入減利息支出之平均數額為負 79

    6,243元，而不再予補償，並無違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依補償基準第 3點之規定計算補償數額，有違法令規定，並

    無足取，暨上訴人提出之原審法院 99年度訴更一字第 13號判

    決，與本件不盡相同，尚難援引適用等情，已論述交代甚詳

    ，核無判決不備理由或其他違背法令情事。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對於業經原判決詳予論述不採之事由再予

    爭執，核屬法律上見解之歧異，要難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

    之情形。本件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誤，求予

    廢棄，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255條第 1項

    、第 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9     月    2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劉  鑫  楨

                              法官  姜  素  娥

                              法官  吳  慧  娟

                              法官  許  瑞  助

                              法官  李  玉  卿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  子  鋒

資料來源：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0年 1月至 12月）第 218-231頁


